
1

证券代码：688022 证券简称：瀚川智能 公告编号：2025-089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未能按期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

募集资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事项：

 根据前期临时债委会协议，公司需在最长不超过 6 个月内，即 2025 年

11 月 8 日前完成 24,000 万元前期暂时补流的募集资金归还，如未能按时归还，

临时债委会将表决继续存续或就地解散。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临时债委会前期约

定的期限已满，公司尚未将该笔 24,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近日，临时债委会召开了临时债委会工作会议，各债权行于会议中现场

表决，同意临时债委会继续存续。本次临时债委会延续 6 个月，自 2025 年 11

月 8 日至 2026 年 5 月 7 日。截至目前，《临时债委会协议》补充协议尚未正式签

署完毕，具体以最终签署的补充协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未能按期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事项概述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瀚川智能”）于 2023

年 1 月 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出具的《关于

同意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3】41 号）同意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的注册申请。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16,401,479 股，发行价格

为每股 58.1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953,089,944.69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

含税）人民币 13,091,734.44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39,998,210.25 元。

2023 年 3 月 23 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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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15Z0017 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

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与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及项目的建设进度，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

成本，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4,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并且公司将随时根据募

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

前述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已满，公司尚未将该笔

24,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在当地

政府的组织下，公司与各银行召开多次协调沟通会议，并达成了临时债委会方案

（征求意见稿），各银行就公司融资将通过政府转贷资金转贷、借新还旧、展期

等方式予以周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未能按期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

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根据公司与临时债委会签订的协议，公司需在最长不超过 6个月内，即 2025

年 11 月 8 日前完成 2.4 亿前期暂时补流的募集资金归还，如未能按时归还，临

时债委会将表决继续存续或就地解散。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12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 2024 年年度报告信息

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按照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披露

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3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

金额

募集资金

使用进度

（%）

1 智能换电设备生产建设项目 55,500.00 30,283.68 54.57

2 智能电动化汽车部件智能装备生产建设项目 12,169.00 6,647.64 54.63

3 补充流动资金 26,330.82 26,330.82 100.00

合计 93,999.82 63,262.14 67.30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2022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智能换电设备生产建设项目”和“智

能电动化汽车部件智能装备生产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到

2026 年 6 月 30 日。

三、公司募集资金暂时补流的进展情况

（1）根据前期临时债委会协议，公司需在最长不超过 6 个月内，即 2025

年11月8日前完成24,000万元前期暂时补流的募集资金归还，如未能按时归还，

临时债委会将表决继续存续或就地解散。根据 2024 年年度报告问询函回复，公

司正在积极努力寻求各种解决方案以化解公司目前的流动性危机，公司将尽力在

12 个月（即 2026 年 4 月底前）内归还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临时债委会前期约定的期限已满，公司尚未将该笔 24,000 万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近日，临时债委会召开了临时债委会工作会议，各债权行于会议中现场表决，

同意临时债委会继续存续。本次临时债委会延续 6个月，自 2025 年 11 月 8 日至

2026 年 5 月 7 日。截至目前，《临时债委会协议》补充协议尚未正式签署完毕，

具体以最终签署的补充协议为准。

（2）针对募集资金归还计划，在经营层面，公司将力争维持并拓展公司业

务规模、采取多种方式加大应收款项催收力度，增加公司现金流。公司也同步在

探讨其他可行的归还方式，尽快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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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针对公司部分募集资金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事项，公司也将依法主张

自身合法权益，采取相关法律措施，同时积极与法院、申请人沟通协商，充分听

取专业法律顾问单位的意见，依法妥善处理双方纠纷，尽早解决账户资金被冻结

事项。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4）本次未能如期归还的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仅限于

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直接或间接将募集资金用于证券投资、

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投资。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计划相抵触，未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四、风险提示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完成，上述未能按期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闲置募集资金可能会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产生不利影响。截至目

前，《临时债委会协议》补充协议尚未正式签署完毕，具体以最终签署的补充协

议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26 日


